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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針對各國疫情風險評估情形， 

優先開放低風險國家應屆畢業生分批返臺就學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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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境外生返臺就學事宜，教育部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頒布之各項指引與規定，

在兼顧「防疫優先」與「境外生受教權益」的前提下，提出開放境外學生返臺就學的標準作

業程序與相關配套措施等具體完整規劃，經過政府多次跨部會討論及研商，並經指揮中心評

估各國疫情等級風險及國內防疫能量，同意優先開放 11個低風險國家/地區(11個國家/地區

名單：越南、香港、澳門、泰國、帛琉、澳洲、紐西蘭、汶萊、斐濟、蒙古、不丹) ，且須現

居於這 11國家/地區之境外生入境，並優先安排至校外防疫旅館完成檢疫程序後再返校就學。 

    教育部提出「三個原則、兩個標準作業程序」，以確保境外生有序入境。 

一、境外生返臺三個原則： 

(一)優先開放指揮中心「低風險國家/地區」名單之境外學生入境。 

(二)在符合「低風險國家/地區」中，以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優先入境，並視其入境後

檢疫情形，再依序分順位批次放寬其他舊生及新生入境。 

(三)安排學生入境後，優先入住校外防疫旅館。 

二、由各大學提送入境名單及檢疫場所規劃並經教育部確認後，依照兩個標準作業程序(如

附件)，讓境外生安全有序入境： 

(一)境外生抵達臺灣前：入境名單實名報核、確認檢疫場所、班機調查及簽證核發等標準

作業程序。 

(二)境外生抵達臺灣後：機場邊境管制、單一報到櫃檯、防疫交通接送、安排檢疫場所等

標準作業程序。 

    教育部將定期請指揮中心提供可准予開放之低風險國家/地區更新名單，再據以執行安排

境外生依順位分批次入境等相關作業。教育部亦將持續檢視境外生入境檢疫情形，再評估依

序放寬其他入境對象，確保在防疫優先前提下，安全有序的讓境外生返臺就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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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 
  

境外生抵達臺灣前 

確認境外生由
機場返校報到
動線及流程 

備妥檢疫場所 
及防疫用品 

實際演練 

電郵學生提醒
登機前應完成
電子『入境檢
疫系統』線上

申報 
※告知學生欲
辦理外僑居留
認者可待抵台
檢疫期滿後辦
理 
※提供校內雙
語檢疫文宣及
衛教影片， 

調查境外生
抵臺班機 

學校依指揮中心公布開放入境國家名單 
，調查境外生返(來)臺名單 

學校依檢疫場所及交通接送 
，安排各批次返臺境外生名單 

學校將各批次境外生名單依序彙報本部 

本部將各批次境外生名單 
，報送指揮中心核備 

境外生抵臺 

調查優先序（限學位生） 
1.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
2.其餘舊生 
3.109學年度獲錄取新生 

確認檢疫場所 
以校外防疫旅館優先 

安排機場至校外防疫旅館交通 

經指揮中心同意，將各批次境外生名單通知學校
準備返臺事宜，並副知陸委會、移民署及外交部

協助核發簽證及入境管制事宜 
 

因應疫情境外學生返臺機制流程圖 



 

境外生抵達臺灣後 

出示手機「入境檢疫系統」憑
證畫面通關，並告知學校已入

境 
 

機場檢疫人員確認是否發燒或疑似相關症狀 

學生持學校許可函入境 
(移民署依學校提供該批次名單同意學生入境) 專門通道送往醫院 

篩檢 
1.境外生向機場單一櫃台報到(確認交通、檢疫場所) 
2.報到櫃台發給防疫事項注意小卡，並統計當日報到人數 

依照醫院指示
出院返回宿舍
或防疫旅館，
學校及醫院持
續追蹤 

疑似或確診病
人於負壓病房
/加護病房隔
離 

學校持續追蹤 
※應注意確診學生治
療期間之簽證期限相
關問題，學校應協助
學生協洽移民署個案
處理 

報到櫃台 
1. 由各校協調輪流安排駐點人員 
2. 本部學務司安排教官輪值 

搭乘交通工具 

學校專車 防疫計程車 

由地方政府配發防疫包並告
知相關住宿規範 
※告知學生欲辦理外僑居留
證者可待檢疫期滿後辦理 

請學生觀看 
雙語衛教宣導影片 

學生每日使用體溫計測量體
溫，並填寫健康關懷問卷，
學校回報民政局/里長/里幹
事 
 

是否於檢疫14天內發燒或急
性呼吸道症狀 

請撥打 1922防疫專線，依照
地方衛生局指示就醫，就醫時
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並應全
程配戴口罩 

居家檢疫結束 
進行室內消毒 

學生開學報到 
※提醒學生欲辦理外僑居留
證，應於期限內盡速辦理 

否 是 

是 否 

是 否 

校外防疫旅館為優先 


